
   本议定书缔约国， 

  注意到《联合国宪章》重申对基本人权、人的尊严和价值以及男女权利平

等的信念， 

  又注意到《世界人权宣言》宣布，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

等，人人有资格享受该宣言所载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得有任何区别，包括男女

的区分， 

  回顾国际人权盟约以及其他国际人权文书禁止基于性别的歧视， 

  又回顾《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公约”），其中各缔约国谴

责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商定毫不拖延地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执行消除对妇

女歧视的政策， 

  重申他们决心确保妇女充分和平等地享有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并采取有

效的行动，防止侵犯这些权利和自由， 

  兹商定如下： 

  第 1条 

  本议定书缔约国（“缔约国”）承认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委员

会”）有权接受和审议根据第 2条提出的来文。 

  第 2条 

  来文可由声称因为一缔约国违反公约所规定的任何权利而受到伤害的该缔

约国管辖下的个人或个人联名或其代表提出。如果代表个人或联名的个人提出

来文，应征得该个人或联名的个人同意，除非撰文者能说明有理由在未征得这

种同意时，可由其代表他们行事。 

  第 3条 

  来文应以书面提出，不得匿名。委员会不应收受涉及非本议定书缔约方之

公约缔约国的来文。 

  第 4条 

  1. 委员会受理一项来文之前，必须确定所有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已经用

尽，或是补救办法的应用被不合理地拖延或不大可能带来有效的补救，否则不

得审议。 

  2. 在下列情况下，委员会应宣布一项来文不予受理： 



  (a) 同一事项业经委员会审查或已由或正由另外一项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

加以审查； 

  (b) 来文不符合公约的规定； 

  (c) 来文明显没有根据或证据不足； 

  (d) 来文滥用提出来文的权利； 

  (e) 来文所述的事实发生在本议定书对有关缔约国生效之前，除非这些事

实在该日期之后仍继续存在。 

  第 5条 

  1. 在收到来文后并在确定是非曲直之前，委员会可随时向有关缔约国转送

一项要求，请该国紧急考虑采取必要的临时措施，以避免对声称被侵权的受害

者造成可能无法弥补的损害。 

  2. 委员会根据本条第 1款行使斟酌决定权并不意味来文的是否可予受理问

题或是非曲直业已确定。 

  第 6条 

  1. 除非委员会认为一项来文不可受理而不必通知有关缔约国，否则委员会

应在所涉个人同意向该缔约国透露其身份的情况下，以机密方式提请有关缔约

国注意根据本议定书向委员会提出的任何来文。 

  2. 在六个月内，接到要求的缔约国应向委员会提出书面解释或声明，澄清

有关事项并说明该缔约国可能已提供的任何补救办法。 

  第 7条 

  1. 委员会应根据个人或联名的个人或其代表提供的和有关缔约国提供的一

切资料审议根据本议定书收到的来文，条件是这些资料须转送有关各方。 

  2. 委员会在审查根据本议定书提出的来文时，应举行非公开会议。 

  3. 审查来文后，委员会应将关于来文的意见和可能有的建议转送有关各

方。 

  4. 缔约国应适当考虑委员会的意见及其可能有的建议，并在六个月内向委

员会提出书面答复，包括说明根据委员会意见和建议采取的任何行动。 

  5. 委员会可邀请缔约国就其依据委员会的意见或可能有的建议采取的任何

措施提供进一步资料，包括如委员会认为适当的话，在缔约国此后根据公约第

18条提交的报告中提供更多的资料。 



  第 8条 

  1. 如果委员会收到可靠资料表明缔约国严重地或系统地侵犯公约所规定的

权利，委员会应邀请该缔约国合作审查这些资料，并为此目的就有关资料提出

意见。 

  2. 在考虑了有关缔约国可能已提出的任何意见以及委员会所获得的任何其

他可靠资料后，委员会可指派一个或多个成员进行调查，并赶紧向委员会报

告。如有正当理由并征得缔约国同意，此项调查可包括前往该缔约国领土进行

访问。 

  3. 在审查这项调查的结果之后，委员会应将这些结果连同任何评论和建议

一并转送有关缔约国。 

  4. 有关缔约国应在收到委员会转送的调查结果、评论和建议六个月内，向

委员会提出意见。 

  5. 此项调查应以机密方式进行，在该程序的各个阶段均应争取缔约国的合

作。 

  第 9条 

  1. 委员会可邀请有关缔约国在其根据公约第 18条提交的报告中包括为响

应根据本议定书第 8条进行的调查所采取任何措施的细节。 

  2. 委员会于必要时可在第 8条第 4款所述六个月期间结束后邀请有关缔约

国向它通告为响应此项调查而采取的措施。 

  第 10条 

  1. 每一缔约国可在签署或批准或加入本议定书时声明不承认第 8和 9条给

予委员会的管辖权。 

  2. 根据本条第 1 款作出声明的任一缔约国可随时通知秘书长，撤消这项声

明。 

  第 11条 

  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步骤确保在其管辖下的个人不会因为根据本议定书

同委员会通信而受到虐待或恐吓。 

  第 12条 

  委员会应在其根据公约第 21条提出的年度报告中包括它根据本议定书进行

的活动的纪要。 



  第 13条 

  每一缔约国承诺广为传播并宣传公约及本议定书，便利人们查阅关于委员

会意见和建议的资料，特别是涉及该缔约国的事项。 

  第 14条 

  委员会应制订自己的议事规则，以便在履行本议定书所赋予的职能时予以

遵循。 

  第 15条 

  1. 本议定书开放给已签署、批准或加入公约的任何国家签字。 

  2. 本议定书须经已批准或加入公约的任何国家批准。批准书应交存联合国

秘书长。 

  3. 本议定书应开放给已批准或加入公约的任何国家加入。 

  4. 凡向联合国秘书长交存加入书，加入即行生效。 

  第 16条 

  1. 本议定书自第十份批准书或加入书交存联合国秘书长之日后三个月开始

生效。 

  2. 在本议定书生效后批准或加入本议定书的每一个国家，本议定书自该国

交存其批准书或加入书之日后三个月开始生效。 

  第 17条 

  不允许对本议定书提出保留。 

  第 18条 

  1. 任何缔约国可对本议定书提出修正案并将修正案送交联合国秘书长备

案。秘书长应立即将任何提议的修正案通报缔约国，请它们向秘书长表示是否

赞成举行缔约国会议以便就该提案进行审议和表决。如有至少三分之一缔约国

赞成举行会议，则秘书长应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这一会议。经出席会议并参加

表决的多数缔约国通过的任何修正案须提交联合国大会核准。 

  2. 各项修正案经联合国大会核准并经本议定书缔约国三分之二多数依其本

国宪法程序接受即行生效。 

  3. 各项修正案一生效，即应对已接受修正案的缔约国具有约束力，其他缔

约国则仍受本议定书的规定以及它们已接受的先前任何修正案的约束。 



  第 19条 

  1. 任何缔约国可随时以书面形式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宣告退出本议定书。

退约应于秘书长收到通知之日后六个月开始生效。 

  2. 退约不妨碍本议定书的规定继续适用于在退约生效日之前根据第 2条提

出的任何来文或根据第 8条所发起的任何调查。 

  第 20条 

  联合国秘书长应通知所有国家： 

  (a) 根据本议定书的签署、批准和加入； 

  (b) 本议定书以及根据第 18条提出的任何修正案开始生效的日期； 

  (c) 根据第 19条宣告的任何退约。 

  第 21条 

  1. 本议定书的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具有同

等效力，均应交存联合国档库。 

  2. 联合国秘书长应将本议定书业经核准无误的副本转送公约第 25条所指

的所有国家。 


